
国务院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

的通知 

 国发„2008‟2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教育公平，国务院决定，在全面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改革的基础上，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同

时进一步强化政府对义 务教育的保障责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从 2008 年

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

费。 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学

生，按照当地公办学校免除学杂费标准，享 受补助。 免除学

杂费的标准，按照各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一费制”中杂费标准执行。 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

杂费所需资金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落实，省和省以下各级财政

予以安排。 为支持和引导各地做好免除学杂费的工作，中央财

政对已经整体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 省份，从免

除之日起，按照免除学杂费资金的一定比例，安排奖励资金。 对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继

续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家庭经济困 难的寄宿学生补助生活

费。 

 二、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 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以流入地为主、公办学校为主



解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纳入公共教育体系，根据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流入的数量、

分布和变化趋 势等情况，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和发展。 对符合

当地政府规定接收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要按照相对

就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在公办 学校就读，免除学杂费，不收

借读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

实际接收人数， 对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足额

拨付教育经费。 对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较多、现有教育

资源不足的地区，政府要加大教育资源统筹力度，采取 切实有

效措施，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加大对校长和教师配备工作的支

持力度，保证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需 要。 中央财政将对进城

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解决较好的省份给予适

当奖励。  

三、强化省级统筹，确保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

费工作落到实处 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确保免

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落实到位。要强化 省级统

筹，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确定省和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

的经费分担责任，落实所需资金。要 足额安排城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预算内公用经费，确保学校运转水平逐步提高。 要加强

预算管理，健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预算编制制度和预算资

金支付管理制度，严格按照预算 办理各项支出，确保资金的规

范和有效使用。严禁挤占、截留、挪用义务教育经费。 要规范

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

的项目和标准要经省级人民政府 审定；收费必须坚持学生自愿



和非营利原则；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要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要求，进一步规范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各项收费的管理。 教育督导部门要强化

监督检查，把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等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 

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宣传工作，为政策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同时，各地要进一步加

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经费投 入要继续向农村倾斜，

重点落实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各项政策，同时

做好存在安全隐患校 舍的维修加固工作，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

建设，增加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的补助，逐步解决好农村

义 务教育教师待遇和农村留守儿童在校学习生活问题。 

 四、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城市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 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要在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基础

上，统筹规划，加大投入，逐步完 善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保障教

师合法待遇，逐步做到同一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教师

平均工 资水平大体相当。 要制订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预算

内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确保落实到位和逐步提高。要加大

政府 统筹力度，逐步使同一区域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运转水平

基本相当。 要在城镇化和城市建设规划中，统筹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用地和建设。公办小学、初中学校校舍建设、 维修改造资

金由政府安排。要进一步扩大优质义务教育资源，逐步解决班

额过大问题，加大城市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改造力度，缩小校际



间差距。积极探索，逐步解决义务教育择校问题。 对城市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体制改革等相关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

进，在调研和试点的基础上 逐步推进。 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杂费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一项重要惠民政策。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精心组织,确保免

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顺利实施。 

 

 国务院  

二○○八年八月十二日 


